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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：本审批事项不收费

承办机构：食品药品监管局窗口    服务电话：6260792  监督电话：6660308

申请 受理

申请人提交
有关资料

各监管所、行政服
务中心受理

不予受理通知书
受理通知书

补正材料通知书

1天

验收人员现场验收

1、进行现场勘察

2、写出勘验报告

和初审意见

局领导审核决定
□作出同意决定

□作出不同意决定
决定

窗口发证 食品小作坊、小餐
饮登记

发证取证

申请人
到行政服务中
心、各监管所

取证

窗口内
邮寄

窗口外

1天

2天

1

核发证件
邮寄

办理程序

文件传递

工作内容

审查

（1）登记表；

（2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3）工艺流程或者说明（食品

小作坊）；

（4）从业人员健康证明；

（5）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
 


